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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0_86_EF_BC_9A_E5_c59_549681.htm 一、关于建筑物安全

性鉴定工作的几点思考 在建筑物安全性鉴定工作中存在各种

各样的问题有待解决，有些纯为科学技术问题，有些则与科

学技术水平无关。在建筑物安全性鉴定工作中可能会遇到许

多问题，为此就下面问题谈几点看法： 1、检测、鉴定工作

的资质问题 表面上看资质不是问题，其实不然。任何建筑物

安全性鉴定工作的开展均依赖于检测数据，若检测数据全面

、详细和准确，其鉴定工作的科学性也越强，然而什么样的

检测数据才具有法律效力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的规定：“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检验机构，必须经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其鉴定、测试能力和可靠

性考核合格”，也就是经计量认证，取得检测资质、具

有CMA章的单位，用经计量认证的检测仪器经持证上岗的技

术人员检测的试验数据，在其出具的检测数据上盖有CMA章

的检测数据方具有法律效力，其它单位或各人提供的数据不

具有法律效力。而在实际工作中对建筑物安全性鉴定的资质

问题似乎不完全明确，经有关行政部门认定的专家组进行的

鉴定工作和鉴定报告具有法律效力，具有检测资质的单位提

供的鉴定报告也具有法律效力，但问题是盖有研究机构、相

关学术团体印章的鉴定报告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则不完全清

楚，有些地方的人民法院承认其鉴定报告具有法律效力，有

些地方的人民法院则不承认其鉴定报告具有法律效力；由此

而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该问题应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



重视。 2、检测、鉴定项目的科学性问题 建筑物安全性鉴定

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作，由于建筑物建设

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多，涉及到的部门不少，如建

设场地的地质勘察、建筑物的规划审批、设计、施工、监理

及建筑的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但本文主要探讨建筑物结构安

全性鉴定工作中的有关技术问题。 首先是材料强度检测问题

。由于科学技术水平和检测技术和设备等方面的原因，检测

工作中对所检测对象的检验数据的准确性问题本身可能就存

在问题。如在砌体结构建筑中砂浆强度等级的准确评定是较

为困难的一项工作，其影响抽检数据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抽

检部位、灰缝厚度、已使用的时间等），检测数据的科学性

和合理性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已建砌体柱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的确定也是较为困难的工作，其目前尚未见到砌体柱原位试

验测试技术的有关文献；又如混凝土标准抗压强度的现场检

测问题，不同的检测方法其检测结果经常存在不一致的问题

；检测数量、检测部位的不同，同样也会影响检测数据。其

次，目前有关规范并不完善，相关数据处理的可操作性不易

把握，尽管规范采用了数理统计理论，但由于问题性质的不

同，其统计处理的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如建筑地基基础设

计规范对岩体抗压强度检测样本数量的要求，国家标准与地

方标准就不同，相同地点的不同检测单位对同一工程可能会

采用不同的检测方法，同时按不同标准统计出的设计强度也

不同，特别是样本变异性较大时更是如此。总之，这类问题

很多这里就不再一一例出，但应该指出的是检测部门提供的

检测数据应该是科学的、公正的，每一个技术人员所提供的

数据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外存在的问题是鉴定工作



的依据问题。设计规范有国家和地方的规范，也有不同行业

的规范，根据不同的规范要求，对同样的问题具有不同的抽

样标准和评定标准，有时其检测数据的评定结果差异很大，

问题是最终以那一本规范作为评定依据呢？目前不同的学者

对其看法并不一致，设计单位、检测单位均希望有一个明确

的说法。 在已建建筑物受到损伤后，需对建设工程的许多环

节进行检测、校核，其中包括对原设计文件的校核。在对设

计文件进行校核时总会遇到一个问题，用什么计算手段对原

设计计算内容进行校核呢？有些科技人员用PKPM程序、有

的用TAT程序，有的用手算，随着不同检测部门的不同科技

人员其校核结果均可能出现一定的差异，最后在对设计文件

是否正确进行判断时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在复核结果同原

设计文件相接近，而工程又有一定问题时，其判断更为困难

（已排除了其它因素的影响）。目前有些部门对框架结构就

用PKPM程序作为判断依据，而问题是用国内商业软件进行

设计结果校核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对检测项目和检测范围

通常是由委托方指定的。实际上由于某一具体的工程项目包

含许多相关子项目的检测，如对某一具体构件的有关项目的

评定并不能最终保证构件（或结构）的安全性，委托方对检

测项目和检测范围的指定常带有人为因素的影响。由于检测

工作本身也是市场经济，检测费用是和检测项目相关的，检

测项目越多，相应的费用也越高，为此甲方在委托任务时，

一般是进行少数项目的检测，而被委托方也只能根据委托内

容展开工作，从而可能会导致两种情况出现：（1）、检测内

容无法完全解决甲方所需解决的问题，从儿导致事故的原因

不在检测范围内，或者检测项目不全，检测范围不能含盖导



致问题的所有原因。（2）、检测范围内的有关检测项目可满

足设计和国家有关规范的要求，而检测范围以外的相关检测

项目不满足设计和国家有关规范的要求，从而造成委托方对

检测单位的误导作用。当出现上述两种情况后，检测鉴定单

位和鉴定人均会承担较大的风险。 3、鉴定工作中的法律问

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筑物安全性鉴定或建筑物损伤程

度的鉴定工作存在许多法律问题有待解决或有待科技人员去

学习。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同的部门均可进行建筑物安全性

鉴定工作，人民法院需对检测、鉴定人的资格问题进行审查

，如前所述检测资质的审定应该问题不大，但鉴定人的资质

又该如何认定呢？是否具有检测资质的人就有鉴定资质呢？

或具有同专业的和工程师职称以上的科技人员就有鉴定资质

呢？所有这些问题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其次是鉴定

单位对所提供的鉴定结论承担多少法律责任呢？一般建筑物

的鉴定工作均会产生相应的民事责任，主要是相应的经济利

益问题。对于正确的鉴定结论当然勿需多言，但对于不完全

妥当的鉴定结论，由此又产生了相应的经济利益问题时，其

经济责任该如何认定，赔偿比例又该如何确定？这仅是问题

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委托方采用不正当手段，而误导

了鉴定结论，由此而产生的一些法律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国家规范中有些条文的规定可

能本身就不科学，或者有些专家的个人观点通过国家规范的

形式而强制执行，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又由谁来承担呢？对

于民事纠纷中关于建筑物的鉴定工作通常会由人民法院的法

官来指定鉴定单位或鉴定人，而对其它有资质的鉴定单位或

鉴定人的鉴定报告采取否认的作法，这本身即不科学又不合



法，这其中也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总之，在建筑物的鉴定

工作中存在许多法律问题，以上所述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有

些法律问题有待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解决。 4、几点启示 通

过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及过去的工程实践经验，有以下几点经

验值得注意： （1）、加强有关建筑法规的学习和研究，深

刻理解建筑法规的具体内涵和外延，依法进行建筑物的鉴定

工作。 （2）、检测、鉴定人员必须明确职责、依法办事，

尊重客观事实，尊重科学，加强对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规程

的学习。 （3）、增强科技人员的自我保护能力。随着建筑

行业的市场化，建筑行业的经济活动也纳入了法制化轨道，

依法办事、提高自身素质是增强科技人员自我保护能力的最

有效措施。 （4）、增强科技人员的风险意识。在建筑物鉴

定工作中存在许多风险，如建筑物检测过程中的意外伤害、

鉴定结论的风险性等等，不加强风险意识的教育，就是对自

己、单位和社会的不负责任，最后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5）、检测、鉴定工作一定要客观、公证。由于建筑活动的

市场化、法制化，有意歪曲客观事实，为某一方谋利益的鉴

定报告（或调查报告），最终是站不住脚的。科学和事实那

是真实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6）、有

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建筑物检测鉴定单位和人员的管

理协调和与外部的协调工作，避免由于市场化而引起的不正

当竟争行为从而导致的检测鉴定的不公证或违法行为，努力

创早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 二、 结语 本文通过对建筑

物鉴定工作中的一些经验和体会，探讨了建筑物鉴定工作中

的一些常见问题，其根本意图在于要警钟常鸣，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当然作者的工作经历和学知还是有限的，若此文



能起抛砖引玉之作用，也就达到了作者之目的。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